
澎湖縣政府電腦教室管理要點第九點 

修正總說明 

澎湖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於八十六年三月二十八日訂定「澎湖縣政府電

腦教室管理要點」，並於九十九年十二月三十日修正「澎湖縣政府電腦教室管

理要點」，供本府各單位（機關）遵循，因本府縣政資料庫系統功能已陸續轉

移至本府行政資訊整合入口網，爰修正本要點第九點電腦教室借用申請及審核

方式，擬具「澎湖縣政府電腦教室管理要點」第九點修正草案。 


